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（
2019
年
12
月
2
日
至
12
月
7
日
） 

 
總
題
：
一
個
新
人
成
就
神
創
造
人
的
定
旨 

 
 

第
八
篇 

為
着
一
個
新
人
盡
神
管
家
的
職
分 

12
／
2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代
上
二
七
1
∫

34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週
一
：
代
上
二
八
1
∫
二
九
30 

林
前
四
1
∫

2
：「
這
樣
，
人
應
當
把
我
們
看
作
基
督
的
執
事
，
和
神
的
奧
祕
的

管
家
。
還
有
，
在
此
所
求
於
管
家
的
，
是
要
他
顯
為
忠
信
。
」 

壹 

為
着
完
成
神
的
經
綸
，
神
必
須
有
管
家
來
服
事
、
供
應
、
管
理
、
並
執
行
祂

的
經
綸—

林
前
四
1
，
彼
前
四
10
： 

 

一、
「
管
家
」
的
原
文
與
提
前
一
章
四
節
和
以
弗
所
一
章
十
節
的
「
經
綸
」
同
字

根
： 

 
 

1.
這
辭
意
指
「
分
配
的
管
家
」
，
「
家
庭
的
管
理
人
，
將
家
中
的
供
應
分
配

給
家
裏
的
人
」
。 

 
 

2.
管
家
是
分
賜
者
，
將
神
聖
生
命
的
供
應
分
賜
給
神
的
兒
女—

路
十
二
42
，

十
六
1
，
多
一
7
，
彼
前
四
10
： 

 
 
 

a.
使
徒
受
主
選
派
，
作
了
這
樣
的
管
家
。 

 
 
 

b.
這
分
賜
的
事
奉
，
管
家
的
職
分
，
就
是
使
徒
的
職
事
。 

 

二、
在
新
約
所
啓
示
之
神
的
經
綸
中
，
主
要
有
兩
個
奧
祕—

羅
十
六
25
，
啓
十
7
： 

 
 

1.
第
一
個
奧
祕
啓
示
於
歌
羅
西
書
，
就
是
基
督
是
神
的
奧
祕—

二
2
。 

 
 

2.
第
二
個
奧
祕
啓
示
並
說
明
於
以
弗
所
書
，
就
是
召
會
是
基
督
的
奧
祕—

三
4
。 

 

三、
在
分
賜
的
職
事
上
，
管
家
最
重
要
的
是
顯
為
忠
信—
林
前
四
2
，
七
25
，

路
十
二
42
，
太
二
四
45
，
二
五
21
，
路
十
六
10
∫

12
，
十
九
17
，
弗
六
21
，

西
一
7
，
四
7
，
9
，
提
前
一
12
，
三
11
，
提
後
二
2
，
彼
前
五
12
，

啓
二
10
，
13
，
十
七
14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需
要
看
見
主
的
需
要
，
與
主
配
合
，
藉
著
電
話
或
見
面
家
聚
會
，
關
心
小

羊
、
新
人
及
福
音
朋
友
，
忠
信
的
將
神
家
的
豐
富
分
賜
給
神
家
裏
的
人
。 

12
／
3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代
下
一
1
∫

17 

弗
三
8
：
「
這
恩
典
賜
給
了
我
這
比
眾
聖
徒
中
最
小
者
還
小
的
，
叫
我
將
基
督
那

追
測
不
盡
的
豐
富
，
當
作
福
音
傳
給
外
邦
人
。
」 

 

二
15
：
「
在
祂
的
肉
體
裏
，
廢
掉
了
那
規
條
中
誡
命
的
律
法
，
好
把
兩
下
在
祂

自
己
裏
面
，
創
造
成
一
個
新
人
，
成
就
了
和
平
。
」 

貳 

在
神
新
約
的
經
綸
裏
，
迫
切
需
要
神
管
家
的
職
分—

提
前
一
4
，
西
一
25
： 

 

一、
管
家
職
分
是
神
的
神
聖
安
排
，
以
完
成
祂
新
約
的
經
綸—

弗
三
2
，
林
前

九
17
。 

 

二、
神
的
經
綸
成
了
神
管
家
的
職
分
，
賜
給
所
有
的
信
徒—

弗
三
2
，
9
： 

 
 

1.
在
以
弗
所
三
章
，
保
羅
用oikonom

ia

（
奧
依
克
諾
米
亞
）
這
個
字
來
指
兩

件
事
： 

 
 
 

a.
關
於
神
，
「
奧
依
克
諾
米
亞
」
指
神
的
經
綸—

9
節
。 

 
 
 

b.
關
於
我
們
，
「
奧
依
克
諾
米
亞
」
指
管
家
職
分—

2
節
。 

 
 
 

c.
神
管
家
的
職
分
乃
是
照
着
神
的
經
綸
；
就
着
神
來
說
是
經
綸
，
就
着
我

們
來
說
是
管
家
職
分
。 

 
 

2.
恩
典
的
管
家
職
分
，
就
是
將
基
督
的
豐
富
分
賜
到
我
們
這
人
裏
面
，
使
我

們
能
以
長
大
成
為
召
會—

8
節
。 

 

三、
整
本
聖
經
的
中
心
點
乃
是
：
神
心
頭
的
願
望
是
要
將
祂
自
己
分
賜
到
人
裏

面—

腓
二
13
，
弗
一
5
，
9
，
三
17
上
： 

 
 

1.
神
的
經
綸
是
要
實
施
將
祂
自
己
分
賜
到
人
裏
面
這
事—

9
節
。 

 
 

2.
那
能
完
成
神
永
遠
定
旨
的
一
個
新
人
，
接
受
神
不
斷
並
永
遠
的
分
賜—

二

15
，
四
24
，
三
17
上
： 

 
 
 

a.
神
好
像
一
道
穩
定
的
水
流
，
將
祂
自
己
一
點
一
點
的
分
賜
到
那
些
是
新

人
各
部
分
的
人
裏—

啓
二
二
1
。 

 
 
 

b.
神
那
不
斷
、
穩
定
、
並
永
遠
的
分
賜
，
將
我
們
構
成
、
配
搭
、
並
建
造

在
一
起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藉
著
天
天
晨
興
及
陪
人
晨
興
，
享
受
神
那
不
斷
、
穩
定
、
並
永
遠
的
分
賜
，

將
我
們
構
成
、
配
搭
、
並
建
造
在
一
起
。 

12
／
4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代
下
二
1
∫
三
17 

西
一
25
∫

27
：「
我
照
神
為
你
們
所
賜
我
的
管
家
職
分
，
作
了
召
會
的
執
事
，
要

完
成
神
的
話
，
就
是
歷
世
歷
代
以
來
所
隱
藏
的
奧
祕
，
但
如
今
向
祂
的
聖
徒

顯
明
了
；
神
願
意
叫
他
們
知
道
，
這
奧
祕
的
榮
耀
在
外
邦
人
中
是
何
等
的
豐

富
，
就
是
基
督
在
你
們
裏
面
成
了
榮
耀
的
盼
望
。
」 

 

四、
保
羅
的
管
家
職
分
乃
是
要
完
成
神
的
話
，
好
將
基
督
帶
同
祂
所
有
的
豐
富
，

分
賜
到
眾
召
會
裏
面—

西
一
25
，
林
前
四
1
∫

2
： 

 
 

1.
雖
然
保
羅
是
在
許
多
世
紀
之
前
被
神
使
用
，
完
成
了
神
聖
的
啓
示
，
今
天

神
聖
的
啓
示
仍
然
需
要
在
實
行
上
得
着
完
成
： 

 
 
 

a.
神
的
仇
敵
撒
但
一
直
在
尋
找
機
會
，
破
壞
神
的
話
的
完
成
。 

 
 
 

b.
仇
敵
的
詭
詐
就
是
要
蒙
蔽
那
藉
着
保
羅
所
完
成
的
話—

林
後
四
3
∫

4
。 

 
 
 

c.
神
的
話
若
沒
有
完
成
，
神
的
定
旨
就
不
能
得
着
成
就
，
基
督
就
不
能
得

着
祂
的
新
婦
，
也
不
能
帶
着
祂
的
國
度
而
來
。 

 
 

2.
我
們
今
天
所
供
應
的
，
乃
是
那
賜
給
保
羅
之
神
聖
啓
示
的
完
成
。 

 
 

3.
在
主
的
恢
復
裏
，
我
們
需
要
更
多
能
完
成
神
的
話
的
管
家—

提
後
二
2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需
要
花
時
間
更
多
的
在
主
的
面
光
中
，
使
祂
能
成
為
我
們
的
分
，
作
我
們

的
享
受
，
好
使
我
們
有
基
督
的
豐
富
供
應
人
，
成
為
完
成
神
話
語
的
人
。 

12
／
5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代
下
四
1
∫
五
14 

弗
三
2
：「
諒
必
你
們
曾
聽
見
那
為
着
你
們
所
賜
給
我
，
神
恩
典
的
管
家
職
分
。
」 

 

三
8
∫

9
：「
這
恩
典
賜
給
了
我
這
比
眾
聖
徒
中
最
小
者
還
小
的
，
叫
我
將
基

督
那
追
測
不
盡
的
豐
富
，
當
作
福
音
傳
給
外
邦
人
，
並
將
那
…
奧
祕
有
何
等

的
經
綸
，
向
眾
人
照
明
。
」 

參 

神
的
管
家
職
分
乃
是
恩
典
的
管
家
職
分—

弗
三
2
： 

 

一、
恩
典
的
管
家
職
分
乃
是
恩
典
的
經
綸
，
要
執
行
神
新
約
的
經
綸—

2
節
。 

 

二、
恩
典
是
神
自
己
在
基
督
裏
成
為
那
靈
賜
給
我
們
，
為
我
們
所
得
着
並
享
受—

約
一
17
，
徒
二
十
24
，
弗
三
2
： 

 
 

1.
在
基
督
裏
賜
給
我
們
的
恩
典
，
是
在
世
界
起
始
之
前
就
賜
給
我
們
的—

提

後
一
9
，
多
二
11
。 

 
 

2.
太
初
的
神
在
時
間
裏
成
為
肉
體
，
作
為
恩
典
，
給
人
接
受
、
得
着
並
享
受
，

使
神
成
為
可
接
觸
、
可
摸
着
、
可
接
受
、
可
經
歷
、
可
進
入
並
可
享
受
的—

約
一
1
，
14
，
16
∫

17
。 

 
 

3.
我
們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恩
，
乃
是
三
一
神
（
具
體
化
身
在
子
裏
，
又
實
化
為

賜
生
命
之
靈
）
的
全
備
供
應
，
藉
着
我
們
人
靈
的
運
用
，
給
我
們
享
受—

加
六
18
。 

 
 

4.
恩
典
乃
是
神
聖
三
一
傳
輸
到
我
們
裏
面
，
作
我
們
的
享
受
，
也
就
是
三
一

神
在
父
、
子
、
靈
三
方
面
化
身
裏
的
顯
現—

林
後
十
三
14
，
民
六
22
∫

27
，
詩
三
六
8
∫

9
： 

 
 
 

a.
主
的
恩
就
是
主
自
己
作
我
們
的
生
命
，
給
我
們
享
受
；
（
約
一
17
，
林

前
十
五
10
；
）
神
的
愛
就
是
神
自
己
，
（
約
壹
四
8
，
16
，
）
作
主

恩
的
源
頭
；
那
靈
的
交
通
就
是
那
靈
自
己
，
作
了
主
恩
同
着
神
愛
的
傳

輸
，
給
我
們
有
分—

林
後
十
三
14
。 

 
 
 

b.
林
後
十
三
章
十
四
節
先
說
主
的
恩
，
因
為
這
卷
書
是
着
重
基
督
的
恩—

一
12
，
四
15
，
六
1
，
八
1
，
9
，
九
8
，
14
，
十
二
9
。 

 
 
 

c.
聖
靈
作
為
基
督
的
恩
同
着
父
愛
的
循
環
、
傳
輸
，
乃
是
我
們
基
督
徒
生

活
和
召
會
生
活
中
的
供
應
。 

 
 

5.
奇
妙
的
神
聖
傳
輸
應
當
天
天
都
在
發
生
：
神
豐
富
的
供
應
恩
典
的
靈
，
我

們
該
不
斷
的
接
受
並
分
賜
恩
典
的
靈—

約
一
16
，
來
十
29
下
，
加
三
2

∫

5
，
弗
三
2
，
四
29
。 

 

三、
神
恩
典
的
福
音
乃
是
恩
典
的
管
家
職
分
，
要
將
神
分
賜
到
人
裏
面
作
他
們
的

享
受
；
保
羅
在
他
的
職
事
裏
，
鄭
重
見
證
神
恩
典
的
福
音
，
將
神
供
應
到
人

裏
面—

三
1
∫

2
，
徒
二
十
24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接
受
神
的
豐
富
到
我
們
裏
面
之
後
，
需
要
拿
起
負
擔
，
把
這
些
豐
富
分
賜

到
我
們
所
接
觸
的
人
裏
面
，
就
是
我
們
的
家
人
、
鄰
舍
、
同
事
、
同
學
等
人
裏

面
。 

12
／
6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代
下
六
1
∫

42 

提
後
一
9
：「
神
救
了
我
們
，
以
聖
召
召
了
我
們
，
不
是
按
我
們
的
行
為
，
乃
是

按
祂
自
己
的
定
旨
和
恩
典
；
這
恩
典
是
歷
世
之
前
，
在
基
督
耶
穌
裏
賜
給

我
們
的
。
」 

林
前
十
五
10
：
「
然
而
因
着
神
的
恩
，
我
成
了
我
今
天
這
個
人
，
並
且
神
的
恩
臨

到
我
，
不
是
徒
然
的
；
反
而
我
比
眾
使
徒
格
外
勞
苦
，
但
這
不
是
我
，

乃
是
神
的
恩
與
我
同
在
。
」 

 

四、
基
督
徒
的
生
活
是
恩
典
的
生
活
，
是
對
恩
典
的
經
歷
，
使
我
們
能
盡
恩
典
的

管
家
職
分
，
就
是
分
賜
恩
典—

林
後
十
二
9
，
提
後
四
22
，
弗
三
2
。 

 

五、
基
督
身
體
實
際
的
生
活
和
建
造
，
乃
是
從
內
裏
享
受
基
督
作
神
的
恩
典
而
產

生
的—

林
前
一
9
，
林
後
十
三
14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要
經
歷
並
享
受
這
位
神
性
調
著
人
性
的
三
一
神
，
作
我
們
實
際
的
恩
典
，

天
天
向
祂
的
分
賜
敞
開
，
在
大
事
小
事
上
都
經
歷
神
的
分
賜
作
真
正
的
救
恩
。 

12
／
7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代
下
七
1
∫
八
18 

弗
一
10
：
「
為
着
時
期
滿
足
時
的
經
綸
，
要
將
萬
有
，
無
論
是
在
諸
天
之
上
的
，

或
是
在
地
上
的
，
都
在
基
督
裏
歸
一
於
一
個
元
首
之
下
。
」 

林
後
十
三
14
：
「
願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恩
，
神
的
愛
，
聖
靈
的
交
通
，
與
你
們
眾
人

同
在
。
」 

肆 

那
些
在
召
會
中
承
擔
責
任
的
人
，
需
要
有
分
於
神
管
家
的
職
分—

多
一
7
，

9
： 
 

一、
長
老
們
應
該
領
頭
，
將
基
督
的
豐
富
分
賜
給
人
。 
 

二、
所
有
在
主
的
恢
復
裏
領
頭
，
並
負
責
照
顧
眾
召
會
的
人
，
都
需
要
領
悟
，
他

們
在
這
樣
神
聖
的
管
家
職
分
裏
有
分
。 

伍 

保
羅
是
神
經
綸
裏
忠
信
的
管
家
，
因
着
他
有
一
個
新
人
的
感
覺
，
在
他
心
中

的
就
不
是
只
有
某
個
地
方
的
召
會
，
或
是
某
位
聖
徒
，
乃
是
一
個
宇
宙
的
新

人—

林
前
四
1
∫

2
，
九
16
∫

17
，
西
三
10
∫

11
，
四
7
∫

17
： 

 

一、
「
我
們
若
有
一
個
新
人
的
感
覺
，
就
不
該
再
認
為
我
們
本
國
的
召
會
與
別
國

的
召
會
毫
無
關
係
，
反
而
會
看
見
今
天
所
有
的
召
會
乃
是
一
個
新
人
。
願
我

們
仰
望
主
，
叫
我
們
一
點
也
不
分
門
別
類
。
不
論
是
作
為
個
別
的
信
徒
，
或

是
作
為
團
體
的
地
方
召
會
，
我
們
都
不
分
門
別
類
。
相
反
的
，
我
們
眾
人
，

在
眾
召
會
中
的
眾
聖
徒
，
乃
是
一
個
新
人
。
」
（
歌
羅
西
書
生
命
讀
經
，
三

二
三
頁
。
） 

 

二、
「
我
們
也
該
歡
樂
，
今
天
在
地
上
有
另
一
個
人
，
就
是
新
人
，
包
括
所
有
的

信
徒
在
內
。
新
人
藉
着
耶
穌
基
督
的
死
而
復
活
生
出
來
了
，
如
今
在
全
地
擴

展
並
長
大
。
讚
美
主
，
我
們
乃
是
新
人
的
一
部
分
！
」
（
約
翰
著
作
中
帳
幕

和
祭
物
的
應
驗
，
五
四
一
至
五
四
二
頁
。
） 

應
用
：
我
們
在
彼
此
的
談
話
中
，
甚
至
在
招
待
、
整
潔
等
會
所
事
務
的
服
事
上
，
都
操

練
被
基
督
充
滿
，
並
將
基
督
的
豐
富
分
賜
到
人
裏
面
。 

詩
歌
：
三
七
六
首  

經
歷
基
督—

作
恩
典  

第
（
一
、
四
、
五
節
） 

    

一、
神
所
賜
恩
典
，
最
高
的
定
義
，
是
神
在
子
裏
所
給
的
自
己
； 

不
重
在
事
物
，
賜
於
古
或
今
，
乃
是
神
自
己
作
我
的
永
分
。 

    

四、
基
督
在
我
裏
，
作
我
的
能
力
，
乃
是
真
恩
典
，
彀
為
我
賴
倚
； 

這
彀
用
恩
典
在
我
的
靈
裏
，
時
常
加
我
力
，
完
成
神
旨
意
。 

    

五、
這
恩
典
就
是
那
活
的
基
督
作
我
的
一
切
，
時
將
我
眷
顧
。 

主
，
願
我
認
識
你
這
真
恩
典
，
享
你
作
恩
典
，
一
直
的
增
添
。 


